婚内财产协议
甲方（男方）：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）
乙方（女方）：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）
甲乙双方系夫妻关系，已于    年    月    日登记结婚。为明确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及相关权益的归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二条、第一千零六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，经双方充分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关于特定财产的约定
房产：双方婚前共同出资购买，位于        的房屋（暂未取得权属证书，购房合同编号：        ），本协议签署后，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及相关权益归        方个人所有，认定为方的个人财产。
婚后收入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各自及共同取得的工资、奖金、劳务报酬、投资收益、住房公积金、住房补贴等一切财产性收入，均归属________方个人所有，作为其个人财产。
车辆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双方共同财产出资购买的        品牌车辆（车牌号：        ），该车辆所有权及一切相关权益归属________方个人所有。
二、关于离婚时财产分割的约定
若双方日后因故协议离婚或经诉讼判决离婚，则本协议第一条中所述的全部财产，均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并由双方一致同意，该等夫妻共同财产的全部份额归无过错方所有，过错方自愿放弃其在该等财产中可能享有的任何权利。
“无过错方”与“过错方”的认定，以双方离婚时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双方书面确认为准。
“过错”行为包括但不限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九条、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所规定的情形，例如：与他人同居、实施家庭暴力、虐待遗弃家庭成员、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，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其他重大过错。
三、协议的效力与生效
本协议各项约定均采用书面形式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按捺手印之日起生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男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女方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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